瑞安市旅游行业
2010年“全国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方案

   

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温州市旅游局、瑞安市安委办关于2010年“全国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工作部署，结合我市旅游行业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如下活动方案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紧紧围绕“安全生产年”总体部署和各项目标，深入贯彻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广泛宣传“安全发展”科学理念和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方针，通过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系列宣教活动，营造全市旅游行业“关注安全，关爱生命”的良好氛围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旅游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管主体责任。

二、活动主题：“安全发展、预防为主”

三、活动时间与形式

瑞安市旅游行业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于6月1日开始至30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。

根据上级要求，结合旅游安全工作要求，在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期间，我局与各旅游单位将重点组织以下活动：

    1、积极参与宣传咨询日活动（6月13日上午）。现场发放《旅游安全事故案例》等宣传资料，开展旅游安全知识咨询；

2、发放2010年“全国安全生产月”主题画、《安全生产宣传壁报》和《公共聚集场所安全知识挂图》等宣传资料；

3、向旅游企业免费赠送一批《旅游安全事故案例》书籍；

4、各旅游企业采取摆放宣传资料、导游进行讲解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对游客的旅游安全知识宣传；

5、各旅游企业要积极参加上级组织开展安全知识竞赛（竞赛试题在温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（http://www.wzsafety.gov.cn）和温州市旅游局官方网站（http://www.wzta.gov.cn）上公布）、安全生产摄影比赛活动；

6、悬挂安全宣传条幅、张贴宣传画等形式，营造户外安全生产宣传氛围；

7、继续深入开展“安全生产年”活动，组织开展旅游安全监督检查；

8、组织开展旅游安全警示教育活动。

 四、活动的组织领导

为搞好2010年 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，成立瑞安市旅游行业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指导小组，任武局长为组长，王光森为副组长，法制科全体人员为成员，指导、协调全市旅游行业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各项工作，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法制科）。

